
关于印发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学分制管理实施规定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学分制管理工作，维护学院正常的教育

教学秩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现结合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实际，

经研究决定，特对我院 2014年 6月制定的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

斯新医药学院学分制管理实施规定》（桂中医大赛教〔2014〕122

号）进行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

院学分制管理实施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2019年 10月 22日

桂中医大赛教〔2019〕22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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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学分制管理实施规定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及创造性，提高教学质量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培

养的要求，学院决定在各本科专业实行学分制，特制定本实施规

定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（一）实行学分制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

多层次、多规格的需求，适应“缴费上学，自主择业”的收费制

度及就业制度变革的需要，建立更具生机活力的教育培养与管理

机制。

（二）实行学分制将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，为学生提供主动学

习，自主设计学习过程的成才环境和运作机制，因材施教，更好

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

能力，促进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。

（三）实行学分制可以进一步推动教育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学

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深化改革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竞争

机制，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。

二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学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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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：凡学制为四年的专业，其标准修业年

限为四年，可允许在六年内完成学业，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至

七年完成；凡学制为五年的专业，其标准修业年限为五年，可允

许在七年内完成学业，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至八年完成。休学

创业学生最长学习年限可在相应学历层次最长学习年限基础上延

长两年。

（二）学分的计算

以学分来计算学生的学习量。各专业需达到毕业的总学分，

参见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
1. 理论课教学：一般每 16个学时计 1个学分。

2. 实践性教学环节：

（1）含在课程总学时内的实践教学内容（含实验、讨论、上

机、见习、听力、设计、习题），每 16个学时计 1个学分。

（2）集中实践环节（军事训练、实训、技能培训、暑期见习、

实习）1 周计 1个学分。

3. 体育课：分四个学期完成，总学时为 144 学时，共计 9

个学分。

4. 设立第二课堂学分：四年制专业必须完成 6 学分，五年

制专业必须完成 8 学分。主要修读内容为创新创业活动、社会实

践、志愿服务、勤工助学、文娱体育及科技文化等。

5. 设立公共选修课学分：要求四年制专业完成 6 学分，五

年制专业完成 8 学分。其中公共选修课分面授公共选修课和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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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识课。

6. 学生通过考核，成绩合格方能取得相应课程或实践性教学

环节的学分。

（三）课程选修

1.学生选修课程的数量和顺序必须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

依据。

2.学生每学期的必修课程必须修完，毕业前限制性选修课所

取得的学分不得少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。

3.学生毕业前必须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第二课堂和公共

选修课学分。

4.学生选课前，必须详细阅读学院制订的各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。

5.未选课的学生，不能参加课程的考核。

（四）学习评价方式与记载方法

1.评价方式主要有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。形成性评价指

对学生课程学习的全过程进行评价。终结性评价指期末总评成绩。

2.形成性评价是教师根据课程特点设计作业、测验、期中考

试、实践教学、专题讨论、学习笔记等，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，

找到问题并及时将获得的信息反馈给学生。形成性评价的结果可

以作为期末总评的重要参考。

3.总评成绩可由平时成绩（测验、段考、作业等）和期考成

绩组成。期考的考核方式可分为考试、考查两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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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生参加课程的期末考核的综合考评，所得到的成绩和学

分载入学生学习成绩登记表，并归入本人档案。

5.成绩最终记录采用能够反映学生学习质和量两方面的绩点

评定方法，并用绩点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。

课程考核百分制成绩与绩点的关系：绩点=（考核百分制成

绩—50）×0.1，课程考核百分制成绩 60分以下绩点为 0。

6. 学分绩点、平均绩点的计算

（1）先将考核成绩转化为绩点数，然后乘以该课程的学分，

即为课程的学分绩点。计算公式：课程的学分绩点＝课程考核成

绩的绩点×该课程的学分数

（2）以学生所修全部课程所得的学分绩点之和，除以该生同

期所修的学分数，即该生平均学分绩点。计算公式：

平均学分绩点＝

例：某学生选修 4门课程学分均为 3

其考核成绩分别为： 86 80 70 60

其绩点分别为： 3.6 3 2 1

其各门课程的学分绩点分别： 10.8 9 6 3

所以该生平均学分绩点

=

＝2.4

各门课程的学分绩点之和

各门课程的学分之和

3.6×3＋3×3＋2×3＋1×3

3＋3＋3＋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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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补考、缓考、重修

1.补考：考虑到教学资源还需进一步充实，目前暂不取消补

考。补考办法：学生第一次修读课程的成绩在 46—59 分，均予

一次补考机会。缓考、重修不及格，不安排补考机会。

2.缓考：学生必须在考前填写并提交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

斯新医药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表》，经辅导员、学生工作处及教务处

同意后生效。未经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不参加考试者，视为旷考。

可申请缓考的情况有：

（1）因两门或以上课程考试时间有冲突，不能参加正常考试

的；

（2）因健康原因无法参加正常考试的（需提交二级甲等以上

医院疾病证明）；

（3）其它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。

不可申请缓考的情况有：

（1）补考、重修考试原则上不予办理缓考。

（2）因各种原因被取消课程期末考试资格的，不能申请缓考，

可申请重修。

3.重修：在弹性学制内，重修次数不限，该门课程成绩按历

次考核成绩最高分载入学生学习成绩登记表。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可选择重修：

1 正常考试成绩在 45 分（含 45 分）以下的；

2 补考后成绩仍未及格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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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重修多次成绩仍未及格的（重修不能参加补考）；

4 正常考试成绩及格，但对已有成绩不满意的。

（六）毕业实习

参加毕业实习的各专业学生原则上应修满规定的理论课教学

的总学分，才可申请进入毕业实习。实习要求具体参照《广西中

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毕业实习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（七）毕业与学位

具有学籍的学生在规定年限内，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，

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达到毕业要求，准予毕业，发给毕业证书。

毕业时，符合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普通本科毕业

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规定者，授予学士学位。

三、其他

本规定适用于实施学分制的各专业，原发文件与此文件相矛

盾的，按本规定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党政办 2019年 11月 12日印发


